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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安
通讯员 汪静

今年 9 月 9 日，贵州省雷山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银球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毛某肖
像权被侵犯一案开庭，雷山县检
察院检察官出庭支持起诉，当庭
促成当事人和解。该案历经三个
月，从对簿公堂到达成合作，一个
少数民族地区的非遗企业最终摆
脱讼累，迎来了发展新机。

一条推广视频
让非遗企业面临困境

“ 他 们 盗 用 我 的 视 频 做 宣
传，销量还这么大，难道不用负
责任吗？请检察机关帮帮我们。”
今年 6 月，雷山县某茶叶龙头企
业负责人毛某向雷山县检察院
求助。

这 事 还 得 从 2019 年 说 起 。
当 时 ，雷 山 县 政 府 牵 头 邀 请 某
短 视 频 平 台 ，免 费 为 该 县 非 物
质文化遗产银球茶拍摄宣传视
频 ，用 于 推 广 宣 传 该 茶 叶 品 牌
以及以毛某所经营的茶叶公司
为 代 表 的 茶 企 。在 所 拍 视 频
里，毛某身着苗族传统服饰，带
领一群苗族妇女穿梭于大山深
处 的 茶 林 中 ，充 分 展 现 了 雷 山

银球茶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和
独 特 的 采 摘 工 艺 。该 视 频 在 某
短 视 频 平 台 发 布 后 ，产 生 了 较
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毛某也
将该视频用作自己所传承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银球茶制作
技艺和所经营的银球茶企业 品
牌 的 宣 传 和 推 广 ，使 越 来 越 多
的人通过这个视频认识和了解
了雷山银球茶。

“我们公司没有生产过这款
‘高山绿茶’，但这个视频确实是
我们拍的。”今年 6 月，毛某发现
自己参与拍摄的上述视频被某
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宣传视频在
某电商平台上公开传播，用于销
售该公司一款名为“高山绿茶”
的茶叶产品，且销售量已达 10 万
余件。发现该情况后，毛某带着
保存下来的视频和商品链接截
图向检察机关寻求帮助。

一次民事侵权
牵动上千茶农的心

毛某所经营的茶叶公司是
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与茶艺
培训、茶文化传播、茶事活动体
验为一体的综合性茶业企业，是
雷山县农产品领域的龙头企业，
公司的茶叶品牌是贵州省茶企
知名品牌、贵州省著名商标，不

仅加入了雷山县重点打造的区
域农特产品“雷山银球茶”的公
共品牌，还加入了“贵州绿茶”的
公共品牌，在国内具有较高的知
名度。

“视频被人盗用，我们茶农
都很痛心，公司卖出去的每一颗
银球茶，都是我们辛苦种植的，
受疫情影响生意本来就不好做，
现在又碰到这种事，真是雪上加
霜。”雷山县望丰村茶叶种植户
张某说。

针对毛某反映的情况，雷山
县检察院检察官迅速进行实地
走访，在明确了基本事实的基础
上，围绕取证难的问题积极引导
毛某收集和固定证据，及时进行
证据保全和公证。

“该侵权行为不仅侵犯了权
利人的肖像权，还损害了地理
标志产品的声誉，挤占了雷山
银球茶市场份额，侵犯了该产
业 链 从 业 人 员 的 权 益 。 同 时 ，
由于雷山银球茶属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具有较
强的少数民族区域特色，品牌
市场关注度高，利用该视频进
行 宣 传 不 仅 容 易 误 导 消 费 者 、
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不
利于雷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传承。”主办检察官申静
表示。

在深入了解毛某企业所面
临的困境、毛某在诉讼方面存在
的困难，并综合评估企业的社会
效益后，雷山县检察院决定支持
毛某对某贸易公司和某电商平
台依法提起民事侵权诉讼。

一场护企博弈
促成和解带来机遇

“我也是在创业初期，看这个
视频是茶叶主题，拍得很好，想着
用来做产品宣传正合适，不知道
视频里的茶是银球茶，也不知道
在网上下载个视频用用就侵权
了。”某贸易公司负责人表示。

“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
者，我们负责平台的日常维护、
技 术 支 持 ，保 证 平 台 的 正 常 运
作，并不参与店铺的运营管理，
也未实施具体的侵权行为，不应
当承担责任。”某电商平台运营
人员说。

毛某则表示，无法接受侵权
方的处理态度和方式，要把官司
打到底。

眼看矛盾一触即发，雷山县
检察院办案团队对该案展开分
析研判，围绕该案中电商平台是
否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展开
讨论。同时，办案团队秉承双赢
多赢共赢的司法办案理念，围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企业
家合法权益的宗旨，积极寻找此
案的“最优解”。

针对电商平台是否应当承担
连带侵权责任这一争议焦点，检
察机关借助“外脑”，听取相关领
域专家的意见；根据电子商务法
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从事
网络交易服务中应当承担信息披
露和资质审查等义务的规定，办
案团队破解了本案争议焦点的法
律适用问题；检察官充分的释法
说理和耐心的开导，为推动双方
达成和解奠定了基础。

“如今电子商务发展得如火
如荼，一方有销售平台和宣传
渠道，另一方有良好货源，何
不 化 干 戈 为 玉 帛 ， 来 一 场 合
作？”申静提议道。“疫情发生
后 ， 传 统 的 经 销 模 式 受 到 冲
击，这次诉讼确实让我看到了
线上销售的巨大潜力。不打不
相识，我也希望通过合作能让
更 多 人 知 道 我 们 的 雷 山 银 球
茶。”毛某表示。

最终，这起因肖像权引发的
民事侵权案件，在检察机关的努
力推动下，各方当事人不仅在诉
前达成了和解，还签署了商业合
作协议，为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
非遗企业破解了发展难题、带来
了新的发展契机。

一次支持起诉
产生积极的“蝴蝶效应”

记者了解到，雷山县是全国
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较多
的县，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系统
的保护和传承，侵权事件频发。
以该案的办理为契机，雷山县检
察院围绕县域内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以及地理标志产品积极
开展侵权案件的诉源治理，探索
检察机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工作。

目前，该院已办理两起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申请
支持起诉案，既以“我管”促“都
管”，形成保护合力，又促进所涉
及的非遗领域的相关企业围绕

“ 知 识 产 权 ”开 展 合 规 建 设 。同
时 ，通 过 在 办 案 中 积 极 化 解 矛
盾、搭建平台，帮助非遗企业打
通电商销售渠道，最终实现“黔
货出山”。如今，越来越多的非遗
传承人入驻电商平台，仅今年 9
月，该县非遗产品的电商带货量
已突破千万件，一个远居深山的
小县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银球茶”案和解带来发展新机
贵州雷山：支持起诉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权益

□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王湘俊 陈武刚

当好农民工的“护薪人”

“告诉你个好消息，江老板同意支付我们工资了！”近日，老徐
代表 12名农民工给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检察院检察官打来了电话。

老徐等人的维权之路走得很不容易。2018 年初，老徐等 12 人被
江某雇请从事修建公路护坡等工作，直到工程完工都未拿到劳动报
酬。工人们多次向江某催要未果，到后来再也联系不上江某。2021
年 11月 22日，老徐等人向道县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

收到工人们的申请材料后，办案检察官向劳动部门详细了解前
期纠纷的处理情况，通过入村走访找到了江某的联系方式，核实了
江某拖欠工钱的实情。查明事实后，道县检察院决定对这起拖欠农
民工工钱案支持起诉，并协助老徐等人固定了相关证据。在法院审
理阶段，检察官与承办法官多次与江某联系，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帮助老徐等人追回拖欠了 4年的工钱。

“劳动报酬是农民工维持生计的基本保障，既关乎个人权益，也
关乎社会稳定。”永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周辉介绍，永州市检察机关
在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中，主动作为，拓展处理方式，通过促成
和解等方式化解矛盾，为农民工解决“烦薪事”、当好“护薪人”，
今年以来，积极开展协助解决农民工讨薪专项活动，支持农民工起
诉 491件，帮助农民工追回欠薪 740余万元。

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我们的晚年生活有着落了。”今年 5 月 5 日，赵某、李某两位老
人在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后，拿到了法院判决 3 个儿子每月向他们给
付赡养费的民事判决书。

说起养老，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满腹辛酸。他们育有三子，原
本一直与最小的儿子共同生活，近些年由于各种疾病逐渐增多，日
常生活需要人护理照料，但大儿子、二儿子一直不闻不问。村干部
对此进行了多次调解，都没有取得效果。

“我们真是万不得已才找检察院帮助，让你们看笑话了。”今年
1 月，两位老人到永州市蓝山县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言语中充满
无奈。

受理两位老人的申请后，办案检察官多次入村走访了解情况。
在核实了两位老人面临老无所养的事实之后，蓝山县检察院向县法
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最终，法院判决老人的 3 个儿子除支付医
药费 1.8万余元外，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 800元。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永州市检察机关共办理赡养费纠纷支
持起诉案件 7 件，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筑牢法治保障，有效增强了老
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支持起诉+司法救助解燃眉之急

“谢谢你们，既帮助我们起诉，还提供了司法救助。”近日，检
察官到李某家回访时，一家人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2021 年 8 月，永州市冷水滩区检察院检察官在法律援助中心调
取台账时，发现了李某因抚养费纠纷正在咨询法律知识。检察官经
了解得知，李某一家是当地有名的“困难户”。2009 年，李某与王某
离婚时，约定二级残疾的儿子与李某共同生活，王某每月承担生活
费 300元，但离婚后王某一直未支付儿子的抚养费。

2020 年，李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伤瘫痪，因肇事者经济条件
有限，法院判决的赔偿金无法执行，李某和儿子只能靠每月人均 300
元的低保金和亲朋的救济为生。无力抚养儿子的李某向法院提起抚
养费纠纷诉讼，却因无法提供王某的联系方式，法院未予立案。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向李某介绍了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职能。
李某向该院申请支持起诉后，检察官帮助其完善了证据材料。在检
察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法院受理了李某的起诉，并公告判决支持
了其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审结后，针对李某一家的生活困境，冷水滩区检察院主动
与李某所在社区，以及民政、残联等部门联系，帮助李某申请了 5
万元司法救助金，有效缓解了李某一家的燃眉之急。

这起案件的办理是永州市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司法救助”工
作模式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永州市两级检察院强化与
法院、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团体等的协作配合，建立 《关于建立法
检联袂推进支持起诉工作机制的意见》《关于建立支持起诉与法律援
助工作联系机制的规定》 等一系列制度机制，帮助弱势群体申请司
法救助金 6 人次、11 万余元，让受助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司法
为民的温度。

湖南永州：为弱势群体“撑腰”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周奕 章琪

“30 万 元 的 担 保 责 任 解 除
了，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近日，由湖北省黄梅县检察院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一起因职
业放贷引发纠纷的案件获法院
改判，担保人黄某终于卸下了
沉重的债务负担。

“借王某的钱早就还清了，
我为什么还要承担担保责任？”
2019年 4月，黄某来到黄梅县检
察院，就一起民事案件的生效
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黄某称，2013 年 3 月和 10
月 ， 帅 某 分 两 次 向 王 某 借 钱 ，
并 出 具 两 张 各 30 万 元 的 借
条 。 其 中 ， 在 第 二 次 借 款 中 ，
两人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借
款期限为半年，借款利息为月
息两分，并约定由黄某为帅某

的 第 二 笔 30 万 元 借 款 担 保 。
2015 年 5 月 ， 因 无 力 偿 还 债
务，帅某欲将自己的一套房产
转让给王某。因该房屋共负有
银 行 贷 款 143.3 万 元 ， 尚 有 92
万余元未偿还，二人约定由王
某为帅某偿还银行贷款后，所
剩钱款用于偿还帅某在王某处
的借款。之后，帅某将该房产
作价 130 万元转让给王某并办
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2015 年 11 月，王某向黄梅
县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帅某偿
还 其 于 2013 年 10 月 出 借 的 30
万元，并由黄某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庭审中，帅某辩称，那
两笔借款实际到手的分别是 19
万元和 28.5 万元，且已用转让
给王某的房屋及屋内物品、装
修全部抵销，双方债权债务关
系已终止。王某则主张，房屋
作价抵偿的是帅某第一笔 30 万

元借款，第二笔 30 万元借款尚
未偿还。最终，黄梅县法院认
为，帅某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
与 王 某 之 间 借 贷 关 系 已 经 终
止，故判决由帅某偿还王某借
款 30 万元及利息，由黄某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2019 年 4 月 ， 黄 某 因 不 服
黄梅县法院判决，向黄梅县检
察院申请监督。

受理该案后，办案检察官
围绕本案焦点“王某与帅某之
间 的 债 权 债 务 关 系 是 否 已 终
止”开展调查，通过调阅原审
案卷、询问当事人，对所有证
据材料进行全面审查。检察官
发现，王某与帅某对实际借款
金额存在争议，而根据法律规
定，王某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自
己实际交付了借条中所载明的
金 额 ； 帅 某 主 张 借 款 已 还 清 ，
并 提 供 了 双 方 以 房 抵 债 的 协

议，王某应当对双方仍成立借
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判
决将本属于王某的证明责任分
配给了帅某，适用法律确有错
误。同时，双方约定，王某在
帮帅某偿还银行贷款后，剩余
的 37 万余元用于偿还借款，而
法院在未对该款项予以扣除的
情况下，判决认定帅某向王某
偿还借款 30 万元及利息，缺乏
证据证明。

随 着 调 查 的 深 入 ，办 案 检
察 官 还 得 知 ，王 某 因 涉 嫌 恶 势
力 犯 罪 已 被 刑 事 拘 留 ，并 在 公
安 机 关 供 述 自 己 以 高 利 放 贷
为 业 。因 此 ，王 某 应 被 认 定 为
职 业 放 贷 人 ，其 对 帅 某 执 行 的
借 款 利 息 实 际 为 月 息 五 分 ，在
向 帅 某 交 付 借 款 时 ，还 收 取 了

“砍头息”，且在其中一张 30 万
元 的 借 条 中 ，包 含 了 高 额 利 息
10 万元 ，而以上这些均属于新

的证据。
2020 年 4 月 17 日，黄梅县

检察院向黄梅县法院发出再审
检察建议。同年 11 月 20 日，黄
梅县法院裁定再审此案。今年 7
月 26 日 ， 黄 梅 县 法 院 再 审 认
定：王某为职业放贷人，其名
为出借资金，实为非法占有他
人的财物，故王某与帅某签订
的借款合同应当认定为“虚假
的意思表示”，属于无效合同，
但帅某具有返还王某已经向其
交付的出借资金的义务。王某
出具的两张 30 万元借条，实际
出借款合计 47 万余元，帅某以
房抵债已偿还 37 万余元，故判
令由帅某返还王某剩余欠款 10
万余元。因保证合同的从属性
是保证合同的主要特征，主合
同 无 效 时 ， 保 证 合 同 当 然 无
效，故担保人黄某在本案中不
承担保证责任。

主合同无效，30万元担保债务终于解除
湖北黄梅：对一起职业放贷纠纷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被法院采纳

检察官走访申请人，了解被侵权情况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朱国涛 韩啸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判
决书却显示自己要额外偿还几
百万元，这让民企老板谷某倒吸
了一口凉气。经过检察机关的
依法监督，法院最终捋清了谷某
和张某之间的借贷账目，讨回公
道的谷某总算松了一口气。

已还款项未被法院认定

2019 年 12 月 6 日，张某起诉
至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诉
称谷某向其借款 551.9 万元，借
款期限届满后仍未予偿还，请求
法院判令谷某偿还借款 551.9 万
元 、利 息 552.48 万 元 及 违 约 金
110.38 万元，河南某公路工程有
限公司、河南某建设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诉讼中，张某提供了 6 份借
据和 5 份借款延期协议，载明上
述两公司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
任，并提供了个人银行流水，显
示其于 2014 年分 10 次向谷某转
账共计 551.9 万元。证据同时显
示，2014 年，河南某建设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先后向张某转款共
计 114万元。

金水区法院一审认为，原、
被告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
律关系，原告向被告实际支付借
款 551.9 万元，现各笔借款期限
均已届满，被告未能偿还借款本
金，构成违约，遂判令谷某向张
某偿还借款 551.9 万元及利息，

并支付违约金 110.38 万元，河南
某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某建
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谷某认为，由他控股 99%的
河南某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已向张某转账 114 万元，但法院
未将此款项扣除，于是向郑州市
中级法院申请再审。2020 年 10
月 21 日，郑州市中级法院以谷
某未提交证据支持其主张为由，
裁定驳回了谷某的再审申请。

申请监督核实还款事实

2020 年 11 月 26 日，谷某向
郑州市金水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张某与谷某之间发生过多
笔借款，我们重点对谷某的实际
借款金额、是否具有还款事实等
展开调查核实。”办案检察官杨
红香介绍，双方签订的借据和资
金往来情况显示，案涉借据出具
时间与转款时间明显不一致，借

据上载明的金额也与实际转款
金额不一致，“由此可知，原审法
院将转账金额认定为第一笔借
款金额明显缺乏证据证明。”

“借款发生后，河南某建设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曾先后向张
某 的 银 行 账 户 转 款 114 万 元 。
该公司是谷某借款的连带责任
保证人，且谷某持有该公司 99%
的股份，该公司的转账行为与案
涉 借 款 之 间 具 有 高 度 关 联 性 。
但原审法院未查明该资金往来

是 否 属 于 还 款 。 谷 某 认 为 114
万元转账应被认定为自己归还
张某的借款，而张某对此未能作
出合理解释，故原审法院认定谷
某 未 能 偿 还 借 款 缺 乏 证 据 证
明。”杨红香说。

监督意见被法院采纳

金水区检察院在对借据、转
账凭证进行全面审查，并多次向
当事人进行核实后，认为原判决
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遂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向金水区
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金水区法院经审理，采纳了
检察院的再审检察建议，于今年
5月 16日作出再审判决。

法院再审认为，关于借款本
金，应以出借人张某实际转款金
额为准。根据借贷双方提供的
借据、借款延期协议、银行转账
明细以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
定借款人谷某向张某借款共计
380 万元。另查明，谷某占河南
某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9%
的 股 份 ，为 该 公 司 的 实 际 控 制
人，该公司在借款发生后曾转给
张某 108 万元，在张某没有证据
证明该转款不是案涉借款的情
况下，应当认定该转款为谷某偿
还的借款。结合双方认可的交
易明细，金水区法院最终核定谷
某尚欠张某借款本金 278 万元，
河南某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另一公司已
过保证期间），驳回张某的其他
诉讼请求。

捋清还款账目，检察监督为借款人讨回公道

主办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同当事人就案件情况进行沟通


